
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査聲請書

葉高潔 

詹順貴律師 

林安冬律師

1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規定，為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事：

2 主要爭點

3 — 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選罷法）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使

4 區域立委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舉

5 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數與當選之候選人之有效票數差距在千分

6 之三以内時，不得聲請重新計票，是否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原

7 則 ？又上開規定未對不同層級之選舉設定得聲請重新計票之不

8 同門檻，一律排除區域立委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

9 立法委員以外選舉未當選之候選人得聲請重新計票之權利，是.

10 否違反憲法第17條及第130條後段保障被選舉權、憲法第18條保

11 障服公職權之意旨，不符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？

1 2 二 、依選罷法第69條聲請重新計票事件，是否屬於選罷法第六章

13 (第118條至第129條 ）暨第127條所指之選舉罷免「訴訟」，而

14 應以二審終結，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？或應適用選罷法第128條

15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本文，如抗告法院以抗告「無理

16 由」駁回者，得再抗告？抑或屬於「非訟」事件，而應適用非

17 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前述關於再抗告之規定？

18 審査客體 ___________________
憲 法 法 斿 收 文

112. 8, 1 1

2 憲0 字第 l U  q I 號

聲請人

訴訟代理人

正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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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、112年2月10 

曰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。

112年3月10日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第1項前段：「區域立法委員、直轄 

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選舉結果，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 

數差距，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舆第四高之 

候選人得票數差距，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内時，次高票或得 

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内，向第一百二十六條 

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 

選舉票，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内完成重新計票，並將重新 

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。」

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、112年2月10 

曰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。

112年3月10日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。 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、112年2月10 

曰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 、112年3月10曰臺灣高等 

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牴觸蕙法，應予廢棄，發回 

臺灣高等法院=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區域立法委員、 

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選舉結果，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 

得票數差距，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 

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，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内時，次高票 

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内，向第一百二十 

六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 

冊及選舉票，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内完成重新計票，並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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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。」使區域立委、直轄市

2 長 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舉未當選之候選人得

3 票數與當選之候選人之有效票數差距在千分之三以内時，不得

4 聲請重新計票，牴觸蕙法第7條平等原則；又上開規定未對不同

5 層級之選舉設定得聲請重新計票之不同門檻，一律排除區域立

6 委 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舉未當選

7 之候選人得聲請重新計票之權利，與憲法第17條及第130條後段

8 保障被選舉權、憲法第18條保障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，不符憲

9 法第23條比例原則。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至下次地

10 方公職人員選舉前，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。逾期未完成修法

11 者 ，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部分失效，

12 區域立委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舉

13 未當選之候選人，其選舉結果得票數與當選人_ 得票數最低者

14 之差距，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内時，前述未當選之候選人得

15 於投票日後七曰内，依上開规定聲請重新計票。

16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

1 7 程序事項：

18 — 、本件聲請人已窮盡救濟途徑：本件為聲請重新計票事件，其歷

19 經審級包含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

20 (下稱原確定裁判，附件1 )，及聲請人抗告後，臺灣高等法院

21 於112年2月10日作成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（下稱轉定

22 終局裁判（一），附件2 )，以抗告無理由駁回聲請人之抗告，嗣

23 聲請人提起再抗告，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3月10日作成112年度

24 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（下稱確定終局裁判（二），附件3 )，以抗

25^ 告不合法駁回再抗告之聲請，而告確定，故聲請人確實已用盡

26 所有審級救濟途徑。

2 7 二 、本件提起憲法審查未逾不變期間 ：聲請人於112年2月16日收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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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達確定終局裁判（一）（附件2 ，實體裁定），並於112年3月16 

曰收受確定終局裁判（二）（附件3 ，程序裁定），故聲請人提起 

本件蕙法訴訟未逾六個月不變期間。

三 、本件具憲法重要性，且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：

(一） 按蕙法訴訟法第61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， 

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受理之。」

(二） 次按憲法保障中華民國人民一律享有被選舉權及依選舉結果服 

公職之基本權利（憲法第7條 、第17條 、第18條 、第130條 、司 

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2號解释及釋字第546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；

依憲法第2條揭示之國民主權原則，民選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之 

權 限 ，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（釋字第499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

(三） 查本件涉及區域立委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 

員以外之民選政治人物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聲請「重 

新計票」之權利，即前述選舉中，未當選之候選人與當選之候 

選人得票數非常接近時，得經由公正法院進行選票的複驗，擔 

保開票、計票及有效票認定之精確性，確保民意的落實，亦 

即 ，透過重新計票的程序，排除人為計票過程可能發生之唱票 

過程過快、混亂而計票錯誤等瑕疵，確認選舉結果係由正確的 

當選人來執行人民託付的任務，誠然具有憲法重要性，且為貫 

徹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參政權所必要。

(四） 再 查 ，關於確定終局裁判（二），爭點在於聲請重新計票事件是 

否屬於選罷法第六章暨第127條所指之選舉罷免「訴訟」，而應 

以二審終結等（詳如前揭「主要爭點二、」所述>  此節涉及人 

民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，雖釋字第3 9 6、4 4 2、5 1 2、574 

及639號等多號解釋認為審級制度並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， 

惟於非訟事件法已有明文規定之現況下，聲請人主張本件應適 

用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亦

4



1 即 ，確定終局裁判（一）以抗告無理由之實體裁定駁回聲請人之

2 聲 請 ，聲請人依法應得提起再抗告，是確定終局裁判（二)所持

3 之法律見解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，此部分

4 亦具有蕙法上重要性，且為貫徹聲請人之基本權利所必要。

5 事實及理由

6 壹 、確定终局裁判事實：

7 — 、緣聲請人為111年新竹縣鄉民代表選舉新豐鄉第4選舉區候選人

8 (投票日為111年11月26日），本區應選人數為5人 ，聲請人之得

9 票數為1，667票（得票率為1 5 . 3 1 % )，為本區排名第6名故未當 

1〇 選 ，其與排名第5名之當選人姜政焜（得票數為1,669票 ，得票

11 率為15. 3 2 % ) 僅差距2張有效票，得票數之差距為有效票數千

12 分之一（附件4 )。聲請人爰主張類推適用選罷法第69條第1項前

13 段之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聲請查封該選

14 區全部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，並重新計票。同時請求

15 法院依憲法訴訟法第55條及第57條裁定停止審查程序，聲請憲

16 法法庭為系爭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=

1 7 二 、 上 開聲請經原確定裁判（附件1 ) 、臺灣高等法院作成之確定終

18 局裁判（一）（附件2 ) 及確定終局裁判（二）（附件3 ) 駁回聲請

19 人之聲請確定。

2◦ 三 、 聲請人認原確定裁判、確定終局裁判（一）及選罷法第69條第1項

21 前段牴觸憲法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等參政權之意旨，且確定終

22 局裁判(二)牴觸憲法訴訟權之意旨，爰提起本件憲法審查訴

23 訟 。

2 4 貳 、所涉憲法上權利：

25 — 、 憲法第17條 ：「人民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之權。」

2 6 二 、 憲法第18條 ：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。」

2 7 三 、 蕙法第130條 ：「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，有依法選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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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，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年滿二十三歲者，有依法 

被選舉之權。」

參 、聲請憲法審查之理由：

一 、 憲法基本權利作為客親價值秩序，立法者應受其拘束，而審査 

密度之採用構成「立法形成自由」之界限，本件原確定裁判、 

確定終局裁判（一)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涉及聲請人受憲法所保 

障之參政權，攸關我國民主制度的落實，依釋憲實務，應採較 

嚴格之審査標準，準 此 ，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之 

平等原則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7條 、18條 、第130條後段保障 

之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，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，理由如 

下 ：

(一） 按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規定：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

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 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 

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」本條明文引進 

裁判憲法審查制度，將確定終局裁判納入人民得聲請憲法審查 

之客體。聲請人認原確定裁判、確定终局裁判（一）及所適用之 

系爭規定，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7 

條 、18條 、第130條後段保障之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，舆憲法第 

23條比例原則有違，爰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裁判及法規範違憲 

之判決。

(二） 次按中華民國憲法第7條 、第17條 、第18條及第130條分別明 

定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級、黨 派 ，在 

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、「人民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之 

權 。」、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。」、「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 

十歲者，有依法選舉之權，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规定者外，年 

滿二十三歲者，有依法被選舉之權。」；次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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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號解釋揭示：「憲法第十八條所稱之公職涵義甚廣，凡各級

民意代表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

者皆屬之。」，另釋字第546號解釋理由書亦闡釋：「服公職之 

權 ，則指人民享有擔任依法進用或選舉產生之各種公職、貢獻 

能力服務公眾之權利。」準 此 ，憲法保障中華民國人民一律享 

有選舉暨被選舉權及依選舉結果服公職之基本權利。

(三） 次按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，所要求者乃實質平等，而非無差 

別 、齊頭式之形式平等，是以並非禁止任何差別待遇，而法規 

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，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 

目的是否合憲，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舆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 

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司法院釋字第682號 、第750號 、

第768號及第788號等解釋參照）。

(四 ） 復按釋字第760號解釋理由書明揭：「應考試服公職權為廣義之 

參政權，渉及人民參輿國家意思之形成及公務之執行，與公共 

生活秩岸之形塑密切相關*對此椹利所為之差別待遇，原則上 

應受較嚴格之審査，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外，所採差別 

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，始與憲法保陳平孳椹之 

意旨相符。 i基 此 ，對人民之參政權所為之差別待遇是否合於 

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，自應採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。

(五 ）  承上 ，憲法基本權利作為客觀償值秩序，立法者應受其拘束，

而審查密度之採擇構成「立法形成自由」之界限，本件系爭規 

定涉及聲諳人受憲法所保障之參政權，攸關民主程序，依釋寃 

實 務 ，應採較嚴格之審査標準，於此範圍内，立法者尚不得循 

入 「立法栽量_之保護余而慈意立法，迴避法規範應合於憲法 

基本權誡命之要求。

(六 ）  且按釋字第499號解釋明揭：「憲法條文中，諸 如 ：第一條所樹 

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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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利 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

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 

主憲政秩序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 

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；112年憲判字第11號憲法判決復闡釋：「選 

舉乃多數人民透過集中意志，決定民意代表或各級政府首長之 

行 為 ，人民參政權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最關鍵之不同處，選 

舉尤為人民參政權中最核心之權利，透過人民選舉賦予民意代 

表或各級政府首長行使國家權力之正當性。我國憲法第1條明定 

民主共和國原則，第2條明定國民主權原則，係採民主政治體 

制 。是憲法第1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，乃民主國家中人民最基本 

之政治參與權利之一，其保障符合法定資格之選舉人，均得於 

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選舉中參與投票，選出回應多數民意之各 

種民選公職人員，以具體實現憲法第1條及第2條所揭示之民主 

原 則 。選舉制度之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自由，惟不得遠背民主 

原則及蕙法第129條至第132條之規定意旨，自屬當然。鑑於選 

舉為民主國家中，公民參舆政治最重要之管道，人民之選舉權 

自應受高度保障；選舉既為落實民意政治、責任政治之民主基 

本原則不可或缺之手段，並同時彰顯主權在民之原則，則所定 

選舉方法仍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，亦不 

得變動選舉權、平等權之核心内涵（司法院釋字第721號解釋參 

照）。」申言之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我國憲法賴以存立之基 

礎 ，而參政權作為人民參與國家事務之根本性權利，更高度仰 

賴立法者積極形成組織及制度之相關規範，是 以 ，為實踐民主 

制 度 ，選舉罷免相關程序規範是否符合憲法保障參政權之意 

旨 ，顯應從嚴審查。

(七）查選罷法第69條第1項前段僅規定區域立法委員、直轄市長、縣 

(市）長選舉結果，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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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 

票數差距，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内時，次高票或得票數第四 

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内，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 

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，就查封之投票所重新計 

票 ；使區域立法委員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 

員以外之選舉中，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數與當選之候選人之有 

效票數差距，在千分之三以内時，仍不得聲請重新計票，確實 

有差別待遇存在。

(八）次 查 ，系爭規定係選罷法於96年11月0 6日全文修正時增訂，然 

查行政院提出之草案（附件5 )，並無重新計票之相關規定，且 

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僅記載：「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。」，是以 

系爭規定應係黨圑協商時所增加，卻未見增訂理由及為何會有

前述差別待遇存在之相關紀錄。且選罷法之所以於96年全文修

正 ，係為配合當時新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，立法委員 

選舉改採「單一選區兩票制」（請參附件5 ，政21頁），然我國直 

轄市與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等，亦 均 係採取單一選區制度，則 

為何參選議員及鄉鎮市長等選舉之候選人不得聲請重新計票？ 

立法者顯然未提出合理之說明。循 此 ，立法者區別「區域立法 

委 員 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 、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」及 「區 

域立法委員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 、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」 

之選舉，僅規定前者之選舉結果，當選者及未當選者得票數差 

距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内時，得聲請重新計票，後者卻無論 

任何情況皆不得聲請重新計票，卻全然未見立法者表明此等差 

別待遇之正當目的，況人為計票過程中可能發生之疏失，乃隨 

機發生，並非僅會發生在較大規模之選舉，換言之，區域立法 

委 員 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之選舉，

亦會發生人為計票錯誤之瑕疵，此為事理所當然，因此任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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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受損理當均有適當之救濟保障，系爭規定之立法顯然流於 

恣意，而不具差別待遇之正當性。

(九）承 上 ，縱推測系爭规定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區域立法委員、直 

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之選舉，未當選之 

候選人於選舉結果公布後前往法院聲請重新計票而耗費人力、 

物力等行政資源，然我國為民主國家，依憲法第2條揭示之國民 

主權原則，民選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之椹限，應直接源自國民 

之授權（釋字第499號解釋意旨參照），而依法辨理各種房級、 

大小之選皋，並破保開票、計票之正痛性，即為健全民主體制 

之基石，行政資源之使用相較於此答寃法償值之實踐，實難謂 

屬於重要之公共利益。

(十）況且，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係以是否係「區域立法委員、直轄 

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選舉或原住民立法委員」為分類標準，使參 

選直轄市議員、縣市議員、鄉鎮市長、直轄市原住民區長、鄉 

鎮市民代表、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、村里長等選舉之候選人 

均不得聲請重新計票，影響甚鉅。而系爭規定排除前述區域立 

法委員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選舉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 

舉之候選人得聲請重新計票，對行政資源之保留雖有助益，揸 

不同層級、大小之選舉，其選票總數及行政資源之消耗本即有 

多塞之差異，申言之，較小規模之選舉，其重新計票所需之行 

政成本敕低，故所謂「行政資源之耗费I，尚不可一概而論，且 

小規模的選舉，在僅有一、二票差距的狀況下，透過重新計票 

制度更正錯誤計票結果，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可能性。況系爭 

規定已設有門檻之限制，僅有得票率與當選人差距遠一定比例 

之未當選候選人方得聲請重新計票，並非所有未當選之候選人 

均得聲諳，是以，系爭規定對參與區域立法委員、直轄市長、 

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以外選舉，其得票數與當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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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非常接近卻未當選之候選人已造成過度限制，差別待遇之目 

的與手段間顯不具備實質關聯性，從而有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 

則 。

(十一）復 查 ，依憲法第17條 、第18條及第130條後段規定、及釋字第 

42號解釋與第546號解釋理由書，人民享有選舉暨被選舉權及依 

選舉結果服公職之基本權利，而重新計票乃赋予来當選之候選 

人得經由公正法院再次檢驗該選區選舉人所投下選票正破性之 

權 利 ，因人為計票之過程，可能發生唱票過程過快、混亂而計 

票錯誤等程序瑕巍，影響選舉結果 (例如本案中，聲請人與排 

名第5名之當選人姜政焜得票數之差距僅2票 ，若唱票時有發生 

任1票唱聲請人姓名卻誤計為姜政焜姓名之情形，則選舉結果就 

會完全不同）。重新計票制度之目的更在於鞏固人民對於選舉公 

正性及民主制度的信心，申言之，經由法院進行選票的複 驗 ，

擔保開票、計票及有效票認定之精確性，可確認選舉結果係由 

正確的當選人來執行人民託付的任務，以確保民意的落實。里 

此 ，重新計票應為寃法保障人民得挛有被選舉權及依選皋結果 

服公職權之核心内涵。

(十二)前述對參政權所為之限制，應受較嚴格之審査，除其目的須為

追求重要公益外，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 

聯 ，方符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（釋字第760號解釋理由書參 

照），業如前述。

(十三）且 查 ，人民參政權之實踐，高度仰賴立法者積極形成組織及制 

度之相關規範，而被選舉權行使之要件，更應隨社會變遷及政 

治發展之情形，適時檢討改進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之本

旨 （釋字第468號解釋意旨參照），系爭規定排除前述區域立法 

委員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外選舉之候 

選人得聲請重新計票，然該規定於96年11月06曰增訂時，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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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並未表明其區別之正當目的，已如前述，即使推測系爭規定 

旨在避免行政資源之過度消耗，惟此等目的是否為重要公益已 

非無疑，況縱認其採取的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然系爭規定 

来對不同層級之選皋設定得聲請重新計票之不同門檻，諸如對 

直轄市、縣市議黃或木案聲請人參選之鄉民代表箅選舉設定 

「高 於 i現行選罷法第69條所定「得票數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 

之三以内 i之鬥檻（例如千分之一點五或乃至千分之一）等對 

人民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侵害程度更小的手段，一律排除區域 

立委、直轄市長、縣 （市）長及原住民立法类員以外之候選人 

得聲請重新計票之權利，實屬立法念惰，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 

原 則 。

(十四）综 上 ，本件原確定裁判、確定終局裁判（一 ）及所適用之系爭規 

定違反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7條 、18 

條 、第130條後段保障之被選舉權及服公職權，違反憲法第23條 

比例原則。

二 、本件應適用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 

規 定 ，確定終局裁判（二)稱重新計票事件應以二審终結，因此 

以抗告不合法駁回聲請人之再抗告，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 

條保障之訴訟權：

(一） 經 查 ，選罷法關於重新計票之聲請規定在第69條 ，即第三章第 

八 節 「選舉結果」内 ，且本案本質上係屬非訟事件，臺灣新竹 

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亦均係以裁定而非判決之方式進行審 

理 、裁 判 ，難認得定性為選罷法第六章（第118條至第129條） 

暨第127條所指之選舉罷免「訴訟」，而應以二審終結。且臺灣 

桃園地方法院105年度選聲字第2號民事裁定略謂：「本件重新計 

票程序非屬選舉、罷免訴訟程序，…… 。」亦足資本案參照。

(二） 是 以 ，於非訟事件法已有明文規定之現況下，聲請人主張本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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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適用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本文關 

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亦 即 ，確定終局裁判（一）以抗告無理由之 

實體裁定駁回聲請人之聲請後，聲請人依法應得提起再抗告， 

因此確定終局裁判（二)稱重新計票事件應以二審終結，因此以 

抗告不合法駁回聲請人之再抗告云云，其所持之法律見解應已 

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。

(三） 另查，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7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定則 

認重新計票事件應依選罷法第128條前段之規定，準用民事訴訟 

法之相關規定，得提起再抗告，併予敘明。

(四） 综 上 ，雖釋字第3 9 6、4 4 2、5 1 2、574及639號等多號解釋認為審 

級制度並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，惟觀諸選罷法之法條體系 

編 排 ，及聲請重新計票事件之本質為非訟事件等情，聲請人認 

本件應得提起再抗告，確定終局裁判（二)解釋適用選罷法關於 

本件進行司法救濟之權利，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的蕙法價 

值 ，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訴訟權，爰聲請蕙法法庭 

為宣告裁判違憲之判決。

三 、綜上所述，原確定裁判、確定終局裁判（一）、（二)及選罷法第 

69條第1項前段牴觸憲法，懇請鈞院將確定終局裁判廢棄，發 

回臺灣高等法院，並宣告系爭規定違憲。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

附件 委任狀正本。

附件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"

附件2 112年2月10曰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

定 。

附件3 112年3月10日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選抗字第1號民事裁

定 。

附件4 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票查詢網站：新竹縣鄉鎮市民代表選

13



舉新豐鄉第4選舉區候選人得票數。

附件5 立法院第6屆第2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：院總第 

1044號政府提案第 10350號 （案由：行政院函請審議 

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」案）。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8 月 1 1  日

聲請人 葉高潔 

訴訟代理人詹順貴律師

林安冬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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